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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令
第 !"# 号

$$《攀枝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已经 "%"& 年 !! 月 !' 日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第 '第 次常务会

议研究同意，现予公布，自 "%") 年 年 月 ! 日起施行。

市长$范继跃
"%") 年 ! 月 #% 日

攀枝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攀枝花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攀枝花市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源头减
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及其相
关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遵循政府推

动、全民参与、系统推进、因地制宜的原则。

第四条$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对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加强组织和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建立相应的资金投入和保障机制，协调

解决重大事项。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生
活垃圾分类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市、县（区）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是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
责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
监督。

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教育和体育、公安、民
政、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水行政、农业农村、商务、文广旅、卫生

健康、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部门及铁路、电力、电
信、机关事务服务、供销社等单位按照法定职责和任
务分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学校应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和教育。

第六条$鼓励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科技创
新，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
输、中转、处置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形成政府主导、企

业运作、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的行为进行劝阻、投诉和举报。

第八条$市、县（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建设城

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设施，确定设施厂址，逐
步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社会服务
体系。

市、县（区）人民政府商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回收、分拣、打包网点，促进生
活垃圾的回收利用工作。

第九条$市人民政府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应当制定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理设
施、场所建设运行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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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农业农村局等 １２ 部门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攀农规#２０２５$１ 号

各县%区&农业农村%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农业农村和交通运输&局'国家钒钛高新区社会管理局'发展改革

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建乡建设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林业局'政务服务管理局%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供销社'米易金融监管支局局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等规定化

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等 １３ 部门关于印发发四川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川农函#２０２５$３１ 号&要求化市农业农村局等 １２ 个市级部门结合攀枝花实际制定了!攀枝花市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化现印发你们化请遵照执行行

攀枝花市农业农村局　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攀枝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攀枝花市水利局

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攀枝花市林业局

攀枝花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攀枝花市供销社

中国人民银行攀枝花市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攀枝花监管分局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攀枝花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化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化规范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化防范农

村村微腐败.化保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化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７１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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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川办发〔!"#$〕$% 号）《四川省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 （川农函
〔!"!$〕〕#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攀

枝花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范畴

本办法所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是指农村产权

通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以招标、拍卖、挂牌、网

络竞价、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方式进行流转交

易的行为。

第三条'适用范围

攀枝花市行政区内纳入《攀枝花市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动态目录》范围的“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等

农村产权交易、产业项目招商和转让，以及其他可依

法交易的农村产权，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基本原则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应当遵循民主决策、平等自

愿、诚实守信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侵犯国

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交易条件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权属无争议；

（二）交易双方具备真实的交易意愿；

（三）交易双方是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限制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四）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的其他条件。

（五）农村产权的开发建设符合国家和省、市有

关法律法规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等规定。

第六条'进场交易要求

乡（镇、街道）、村（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

有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应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

台进行。 鼓励和支持集体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持

有的农村产权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公开流转

交易。 鼓励和引导个人持有的农村产权进入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平台公开流转交易。

第二章'交易程序

第七条'一般程序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原则上按照交易申请、委托

受理、公告发布、受让受理、组织交易、结果公开、签

订合同、价款结算、交易鉴证、档案管理等流程进行。

第八条'农村产权交易程序
（一）交易申请。 权利人向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平台提出交易申请、提交相关要件资料并及时向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备。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指导权利人做好交易申请和资料要件准备。

（二）委托受理。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机构

对权利人的交易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法律、法

规和政策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告知权利人受理期限。

（三）公告发布。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机构

面向社会公开公告交易标的物基本信息和要求条

件，广泛征集意向方。

（四）受让受理。 在公告期内，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服务机构对意向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接收和审

核的服务行为，受理期限应明确告知。

（五）组织交易。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机构

按照交易规则，采取协议出让、拍卖、招投标、竞价等

方式组织和实施交易活动。

（六）结果公开。 在交易活动完成后，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服务机构将交易双方基本信息、交易价格、

交易方式等关键内容通过适当方式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七）签订合同。 在交易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机构组织交易双方签订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流转交易合同。

（八）价款结算。 交易合同生效后，交易双方按

照合同约定完成交易价款结算。

（九）交易鉴证。 在流转交易结果确定、合同签

订或完成交易价款结算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

机构出具能够证明交易行为合法合规、产权转移合

法合规并反映交易标的基本信息的成交通知书、成

交确认书或交易鉴证书。

（十）档案管理。 流转交易完成后，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服务机构将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所有具有保存

价值的原始记录进行整理、归档，并集中统一保管

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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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交易底价确定

!"#$%&'()*，+,-./#$01、

2345、、7*89:;<=，，?@ABCDE

FGHIJKLMNOPQR<=。

第十条　农村工程、货物和服务采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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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Z!"[\、]^_`a。TbG，c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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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查受理。 h（（、jk））。TUY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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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交易。 !"#$%&'(MN��

����D。TJu，<=!"[\、]^_`a。

T�+�。

（四）结果确认。 !"#$%&'(MN）'

(��OP��，c{�《��／�'w��》。

（五）签订合同。 !"#$%&'(MN��

'(�J��《。T-《》。

（六）交易结算。 。T-《���，'(�J�

�-《�=，��!"[\、]^_`a。T*��

�_'�。

第十一条　限额以下农村工程、货物和服务采

购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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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WX）²³´µd

efg、。T��9}~OP��。

（·）[\� ¡�-《R�*V １０ ¢£（¥）

¦¸_]^、`a。Tm¨V ３ ¢£（¥）¦¸D，

V¹²º ３ ３?¦¸¼½。T¾+¿À（f8、Á

Â¿À_�aÃÄ）D�+��，wxÅÆÇ*、Ç

ÈnÉÊËÌ�、�ÍÎ�9JuÏÐ<=�'�

+�。

第十二条　交易鉴证书发放

!"#$%&'(���，!"#$%&'(

MN+Ñ'(�J{�《'(ÒÓ�》。

第十三条　资料归档

!"#$%&'(���，!"#$%&'(

MN+）'(x\�t�DÔÀÕÖ、×Ø�Ù、Ú

ÛÜÝ9ÞÃfgOPßz、àÕ_áâ。

第十四条　交易中止或终止

'(止ä，Zå§æçtD，!"#$%&'(

WX+è�éËêé'(，cOP��：

（�）PëìíîïYZ�éËêé'(D；

（·）ZðJ、yðJËñ!"#$òóôõö

e÷DHIJÑPëìíîïYZ�éËêé'(

�øbG，cùPëìíîïúûD；

（I）'(�JâVüýþÿ、串wÇ投、P贿、

敲诈勒索、威胁他U9嫌疑D；

（四）:¤©抗力导致无法正常'(D；

（五）其他依法+è�éËêé'(Dçt。

第三章　工作机构及职责

第十五条　市级部门职责

、!L!"局负责全、!"#$%&'(íz

D协调、指导_`a，�职责负责de!"#$%&

'(监督íz[þ，牵头制=《攀枝花、!"#$

%&'(动态 Ú》。 、{展_改革委员会、、财

ë局、、¶然f源_@划局、、住房城h建设局、、

水õ局、、、7监督íz局、、林L局、、ëa`a

íz局、、�销社、U民银P攀枝花、分P、国３m

融监督íz总局攀枝花监í分局9îï�各¶职

责，做好!"#$%&'(íz[þDLa指导、监

督íz9[þ，配-制=《攀枝花、!"#$%&

'(动态 Ú》。

第十六条　交易规则
《攀枝花、!"#$%&'(动态 Ú》，?

D!"#$D%&'(@则，��!L!"î办�

厅印{D《!"#$%&'(参.@范（试P）》

执P。

第十七条　县（区）部门职责

县（区）!L!"ìíîï负责本辖区内!"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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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产权流转交易管理的协调、指导和服务工作，按职责

负责相关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县
（区）其他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辖区内农村产权交

易管理的业务指导、监督管理等工作。

。"#$　%&（（(））*

乡（镇、街道）具体负责辖区内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服务工作，明确岗位和人员承担具体工作。

。"+$　　（-.）/012345）*

村（社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明确专人负

责农村产权清查核实和日常管理，并配合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机构做好相关数据采集和动态维护。

。6"$　789:;<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应积极引入财会、法律、

公证、评估、测绘、银行、保险、担保等组织，适时开展

农村产权项目推介、法律服务、抵押融资等配套咨询

业务，为农村产权交易提供专业化服务。

。6"=$　>?@A

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包括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情况在内的村级财务公开工作的督促和

指导。

巡察机构要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纳入专项

巡察，有关问题线索应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规

依纪依法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6"6$　BCDE

必须公开招标和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农村工

程、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除直接从农民手上收购外，地方储备粮食交易

应全部通过网上交易平台公开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6"F$　GHI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水利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林业局、市政务

服务管理局、市供销社、人民银行攀枝花市分行、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攀枝花监管分局等部门依照各

自职能职责负责解释。

。6"J$　KLMNOPLN

QRST ２０２５ U １１ １ １ MWXY，PLN ２

U。 本办法施行后，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Z[：攀枝花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动态目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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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攀
枝

花
市

农
村

产
权

流
转

交
易

动
态

目
录

序
号

交
易

品
种

内
容

主
管

部
门

备
注

!
农

户
承

包
土

地
经

营
权

"
"

指
以

家
庭

承
包

方
式

承
包

的
耕

地
、 草

地
等

经
营

权
， 可

以
采

取
出

租
、 入

股
等

方
式

流
转

交
易

， 流
转

期
限

由
流

转
双

方
在

法
律

规
定

范
围

内
协

商
确

定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
林

权
"

"
指

农
村

集
体

林
地

（ 包
含

自
留

山
） 经

营
权

和
林

木
所

有
权

、 使
用

权
， 可

以
采

取
出

租
、 入

股
或

合
作

等
方

式
流

转
交

易
， 流

转
交

易
期

限
由

流
转

双
方

在
法

律
规

定
范

围
内

协
商

确
定

。
市

林
业

局

市
“
四

荒
”
使

用
权

"
"

指
农

村
集

体
所

有
的

荒
山

、 荒
沟

、 荒
丘

、 荒
滩

使
用

权
。

以
招

标
、 拍

卖
、 公

开
协

商
等

其
他

方
式

承
包

的
， 经

依
法

取
得

权
属

证
书

的
， 其

经
营

权
可

以
采

取
出

租
、 入

股
、 抵

押
等

方
式

进
行

流
转

交
易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农

村
闲

置
农

房
使

用
权

"
"

指
闲

置
农

村
房

屋
权

利
人

对
其

拥
有

的
闲

置
农

村
房

屋
采

取
出

租
、 入

股
、 合

作
等

方
式

盘
活

利
用

的
行

为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业
农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财
产

"
"

指
由

农
村

集
体

统
一

经
营

或
受

委
托

管
理

的
经

营
性

财
产

（ 不
含

土
地

） 的
经

营
权

或
使

用
权

， 可
以

采
取

承
包

、 租
赁

、 入
股

、 合
资

、 合
作

等
方

式
流

转
交

易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村
未

承
包

到
户

的
农

村
集

体
土

地
经

营
权

"
"

指
农

民
集

体
所

有
和

国
家

所
有

依
法

由
农

民
集

体
使

用
的

未
承

包
到

户
耕

地
、 林

地
、 草

地
、 养

殖
水

面
等

经
营

权
， 按

照
法

定
程

序
经

本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的

村
民

会
议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成
员

或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村

民
代

表
同

意
， 可

以
采

取
出

租
、 入

股
等

方
式

流
转

交
易

， 但
流

转
的

具
体

经
营

内
容

和
期

限
须

符
合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要
求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农

业
生

产
设

施
所

有
权

"
"

农
业

生
产

设
施

所
有

权
人

对
依

法
依

规
投

资
建

设
形

成
的

农
业

生
产

设
施

的
占

有
、 使

用
、 收

益
和

处
分

的
权

利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 一
） 直

接
用

于
农

产
品

生
产

的
设

施
， 包

括
标

准
化

钢
架

大
棚

， 作
物

栽
培

中
有

钢
架

结
构

的
玻

璃
或

或*
板

连
栋

温
室

， 农
产

品
冷

库
及

烘
干

设
备

、 农
机

具
装

备
、 规

模
化

养
殖

中
的

畜
禽

舍
、 畜

禽
有

机
物

处
置

等
生

产
设

施
， 竹

木
加

工
设

备
、 木

本
油

料
初

加
工

设
施

设
备

等
林

业
生

产
设

备
， 现

代
渔

业
生

产
设

施
等

。
（ 二

） 由
农

业
种

养
大

户
、 家

庭
农

场
、 农

民
合

作
社

、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 农

业
企

业
、 农

业
职

业
经

理
人

、 返
乡

创
业

人
员

等
从

事
规

模
化

农
业

生
产

所
必

需
的

辅
助

设
施

， 包
括

粮
食

烘
干

设
施

、 仓
储

设
施

和
大

型
农

机
具

存
放

库
房

等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
小

型
水

利
设

施
使

用
权

"
"

指
农

户
、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和

涉
农

企
业

等
拥

有
的

小
型

水
利

设
施

使
用

权
，

可
以

采
取

承
包

、 租
赁

、 转
让

、 抵
押

、 股
份

合
作

等
方

式
流

转
交

易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 市
水

利
局

利
涉

农
知

识
产

权
"

"
指

涉
农

专
利

、 商
标

、 版
权

、 植
物

新
品

种
权

、 畜
禽

新
品

种
权

和
经

省
级

认
定

的
农

业
科

技
成

果
等

， 可
以

采
取

转
让

、 许
可

使
用

、 出
租

、 入
股

等
方

式
流

转
交

易
。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 市

林
业

局
、 市

科
技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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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号

交
易

品
种

内
容

主
管

部
门

备
注

１０
!

"
#

$
%

&
'

(

　
　

#
$

　
*

+
,

-
.

/
0

1
2

#
$

　
3

4
%

&
5

6
(

， 7
8

9
:

;
:

<
2

=
>

?
@

7
A

#
$

　
*

+
,

B
C

D
E

F
G

； #
$

　
*

+
,

7
H

I
J

K
L

$
M

1
2

%
&

'
(

E
N

， ，
P

Q
R

S
2

T
2

， U
V

J
F

G
。

J
!

W
!

"
X

１１
１

!
Z

[
\

]
^

S
_

`

　
　

7
!

W
a

b
B

c
C

d
C

e
f

g
h

i
Z

[
j

k
2

!
W

l
m

n
o

\
]

p
!

W
&

W
\

]
， d

"
、 q

r
p

#
$

　
*

+
,

s
t

^
S

（ _
`

） L
$

2
!

"
u

v
w

n
、 、

y
、 z

{
^

S
（ _

`
） \

]
）

， ，
P

Q
R

S
2

T
2

@
}

_
~

�
�

^
S

、 �
�

4
�

�
、 �

�
4

�
�

）
�

�
F

G
（ （

:
j

V
�

�
Z

�
F

G
�

�
�

�
^

S
2

�
�

）。

J
!

W
!

"
X

１２
H

I
　

　
&

W
\

]
^

�
p

E
N

， }
�

H
I

@
（

:
F

G
2

!
"

&
(

。
J

。
1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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